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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S36线大竹至垫江（四川境）高速公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是《四川

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中“34条联络线”之一，也是G42沪蓉高速

四川南充至垫江（川渝界）段扩容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对落实四川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开放战略、强化成渝地区对外辐射和内部一体化、

完善川东北地区路网、实现全省高速公路网络“内联外通”、深化川渝合作、加

快川渝融入长江经济带、大力实施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本工程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路线起点（K0+000）位于庙坝镇，终点

（K34+076）位于石子镇明月山，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省界处（隧道内）与垫丰武

高速公路顺接，路线全长34.076km。全线设桥梁10192m/24座，其中特大桥

2736m/2座、大桥7456m/22座，占路线总长的29.91%，共设隧道8486m/2座，均

为特长隧道，占路线总长的24.90%，故全线桥隧比54.81%。全线设互通立交5处，

其中2处为枢纽互通（1处预留），3处为一般服务性互通；设收费站3处、服务区1

处、隧道管理站1处、管理分中心与养护中心1处。全线采用高速公路建设标准，

设计速度100km/h，路基宽度33.5m。工程永久占地合计219.656hm2，占地类型包

括耕地133.151hm2（水田70.259hm2、旱地62.892hm2）、林地82.286hm2（灌木林

地40.187hm2、乔木林地42.099hm2）、交通运输用地2.322hm2（农村道路）、住宅

用地1.349hm2（农村宅基地）、其他土地0.548hm2（设施农用地）。全线合计挖方

1019.996万m3、填方308.529万m3、利用方308.529万m3、弃方711.467万m3。全线

共设置18处弃渣场、7处施工场地、施工便道便桥45.75km，无需设置取土场。工

程预计2021年开工，2025年竣工，施工期4年，总投资估算81.8亿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4号文）的要求，

本工程需要开展公众参与，在委托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开展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七日内，于2021年4月8日于大竹县交通运输局政府网站进行

了第一次环评公示，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2021年4月30日在“凤凰山下”论坛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信息公示，公开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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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并同步在公路沿线经过的主要乡镇信

息公开栏进行了张榜公示；并于2021年5月7日、5月10日通过达州晚报刊登了本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公示信息。

公示期间共收到群众意见1条，我局已及时给出了详尽的解释与回复。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我局在确定了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7日内，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04号，2018）的要求，对本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公示方式、公示日期、公示内容均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1. 公示方式与公示日期

本工程全线位于达州市大竹县，故我局于2021年4月8日在大竹县交通运输局

政府网站上对本工程基本情况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大竹县交通运输局网站属

于公众易于接触和阅读的政府官方网站，可满足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

的需求。

第一次公示网络链接：http://xxgk.dazhu.gov.cn/GPI/index.aspx?dept=92337822

网络截图详见图1。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

2.2. 公开内容

公示信息中介绍了工程简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及程序、征求公众意见

的主要内容，给出了信息反馈途径和方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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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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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04号，2018）的要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

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在《S36线大竹至垫江（四川境）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编制完成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我单位在凤凰山下

论坛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18日（扣除法定节

假日），共计10个工作日。在网络公示期间，同步在沿线主要乡镇的信息公开栏

张贴了公告，并在达州晚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公

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网络链接和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等。

3.2. 公示方式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采用网络平台、报纸公开和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公

示，符合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1. 网络

本次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平台采用“凤凰山下”论坛。凤凰山下为当地受众

面大、群众查询方便快捷的地方论坛，可以满足本次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需求，

网址为（https://www.dz19.net/thread-2060832-1-1.html）。

网络公示时间、网址截图见图3。

https://www.dz19.net/thread-206083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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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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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分别于 2021年 5月 7日和 2021 年 5月 10

日，共两次通过《达州晚报》刊登了项目征求意见稿相关公示信息。

《达州晚报》是定位于市民生活与市场服务的综合型都市报纸，敏锐、时尚、

前导、快捷、实用、具有浓郁的地城文化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报纸名称、公示日期及照片详见图 4。

图 4 报纸公示截图

3.2.3. 现场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前进，我单位

同步在沿线主要乡镇、村委会的信息公示栏中张贴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的公示信息。公开了：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有效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在项目评价范围内沿线主要乡镇、村庄的信息

公告栏等易于公众知悉的场所进行。信息公告栏是基层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且大部分村庄均设置有专门的布告张贴栏，因此本次公示在各个村委信息公告栏

进行张贴可以满足“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要求。

张贴照片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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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村现场公示

管家村现场公示

高穴镇现场公示

木牌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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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华村现场公示

梅子村现场公示

天星寨村现场公示

中和村现场公示

图 5 第二次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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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将纸质版征求意见稿（报告书）放置在达州市及大竹县交通运输局

以便公众查阅。

本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指定地点进行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收到 1条公众意见，主要意见为希望针对工

程造价和沿线旅游、经济带动问题调整童家镇至天城镇段路线走向。

3.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

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工程收到 1条公众

意见，但因意见较少、与环境影响无关，且我局已详细回复提意见公众，因此未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共收到 1条公众意见，来自天城镇村民。该村民未填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主要意见体现在电子邮件文本，原文为“大竹

至垫江高速公路，现规划路线从童家镇天星寨互通至_天城镇李子村宝顶寨转弯

至天城镇三元村附近，此路线绕了一个大弯及不合理，建议将从童家互通直线延

申至天城镇三村附近穿明月山洞，不紧路程线缩短几十里，还大大节省修建成本，

将天城镇互通设在靠杨通大庙寨附近，大庙寨正好在修红色旅游景区，高速出口

和大庙寨红色旅游相结合，可以带动山后经济，望领导采纳。”

群众意见截图如图 6所示。

图 6 公众意见

我局收到群众意见后，第一时间与设计单位、环评单位沟通，及时回复了群

众意见，回复原文“非常感谢收到您的留言，谢谢您对本项目的关注。该方案已

多次与地方政府与主管部门沟通，并与垫丰武高速公路（重庆段）协商，确定本

项目隧道方案采用高线方案。由于明月山上存在四处水库，均为垫江县城的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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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进行供水，考虑民生和环境问题，以及总结 G42 沪蓉高速的明月山隧道对山体

水环境的影响经验，并通过明月山水文地质专题研究分析，本项目需要采用高线

方案，减小对明月山水环境的影响。综上，本项目需要在明月山前爬坡展现，线

形有绕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回复邮件截图如图 7所示。

图 7 公众意见回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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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于《S36线大竹至垫江

（四川境）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

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局承诺，本次提交的《S36线大竹至垫江（四川境）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达

州市交通运输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达州市交通运输局

承诺时间：2021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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